
冠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年股東常會

中 華 民 國 一一四 年 六 月 十六 日

議 事 手 冊

http://group.champion.com.tw/

股票代碼：1806

http://mops.twse.com.tw/
mops/web/index

 　　　



目 錄

開會程序．．．．．．．．．．．．．．．．．．．．．．．．．．．．．．． 1

股東常會議程．．．．．．．．．．．．．．．．．．．．．．．．．．．．． 2

壹、報告事項．．．．．．．．．．．．．．．．．．．．．．．．．．． 3

貳、承認事項．．．．．．．．．．．．．．．．．．．．．．．．．．． 5

參、討論事項．．．．．．．．．．．．．．．．．．．．．．．．．．． 6

肆、臨時動議．．．．．．．．．．．．．．．．．．．．．．．．．．． 6

附件

 (附件一)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 7

 (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9

 (附件三) 背書保證事項處理情形．．．．．．．．．．．．．．．．． 10

 (附件四) 資金貸與他人處理情形．．．．．．．．．．．．．．．．． 11

 (附件五) 113 年度關係人交易執行情形．．．．．．．．．．．．．．．． 12

 (附件六) 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 14

 (附件七) 會計師查核報告暨 113 度財務報表．．．．．．．．．．．．．．． 18

 (附件八) 公司章程．．．．．．．．．．．．．．．．．．．．．．．．．． 36

附錄

 (附錄一) 董事資料．．．．．．．．．．．．．．．．．．．．．．．．．．．．． 42

 (附錄二) 公司章程．．．．．．．．．．．．．．．．．．．．．．．．．．．．． 43

 (附錄三) 股東會議事規則．．．．．．．．．．．．．．．．．．．．．．．．．． 47



冠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 宣佈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四、 承認事項 

五、 討論事項 

六、 臨時動議 

七、 散會 

-1-



13 200-7

( ) 113

( ) 113

( )

( )

( )

( )113

( ) 113

( )

( ) 113

( ) 113

-2-



壹、報告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 民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 請參閱本冊第 7 頁附件一。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 審計委員會審查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敬請 鑒察。

說明：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本冊第 9 頁附件二。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 背書保證事項處理情形，敬請 鑒察。

說明： 依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第五條規定辦理，請參閱本冊第 10 頁附件三。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由： 資金貸與他人處理情形，敬請 鑒察。

說明： 依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辦法』規定辦理，請參閱本冊第 11 頁附件四。

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由： 庫藏股買回執行情形，敬請 鑒察。

說明： 董事會決議日期 民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買回股份之目的 轉讓股份予員工

預定買回之期間
民國 113 年 8 月 14 日至民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執行完畢之日期 民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預定買回之股數 8,000,000 股
本次買回之股數 3,887,000 股
買回之區間價格 9.00～14.00 
平均每股買回價格 新台幣 11.99 元
已轉讓予員工之股數 0 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數 3,887,000 股
累積已持有本公司股份占已發行股份

總數比例
1.00% 

未執行完畢說明
維護股東權益及兼顧市場機制，故未執

行完畢。

第六案（董事會提）

案由： 113 年度關係人交易執行情形，敬請 鑒察。

說明： 1. 依據本公司「關係人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規範」第九條之一規定，報告

交易執行情形，請參閱本冊第 12 頁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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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董事會提）

案由： 民國 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敬請 鑒察。

說明： 1. 本公司 113 年度扣除員工及董事酬勞前之稅前利益為新台幣 187,883,620
元，且無累積虧損。依照本公司章程第十九條規定，擬按 113 年度扣除員工

及董事酬勞前之稅前利益以提撥 3%員工酬勞為新台幣 5,636,509 元及提撥不

高於 1.5%董事酬勞為新台幣 2,639,016 元，員工及董事酬勞合計為新台幣

8,275,525 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員工酬勞、董事酬勞與原提列數無差異。

 2. 本案業經第六屆第三次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通過，114 年第三次董事會決

議。

第八案（董事會提）

案由： 修訂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敬請 鑒察。

說明： 1. 依「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爰修訂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員

工辦法」第一、二、三、五、六、七、八、十、十一及十二等條文。

 2.本案業經第三屆第一次審計委員會審議通過及 113 年第七次董事會決議，請

參閱本冊第 14 頁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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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 民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案。

說明： 1.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審計委員

會審議通過及董事會決議通過。

 2.請參閱本冊第 18 頁附件七。

決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 民國 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案。

說明： 1.113 年度盈餘分配表表如下：

冠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113 年度

金額：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294,152,514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119,339,72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12,930,856 
減:提列 10％法定盈餘公積 (13,227,058)
可供分配盈餘 413,196,033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股利 (386,516,870) 
股東紅利-股票股利 0 

期末未分配盈餘 26,679,163 

董事長：林榮德 經理人：林祐宇 會計主管：廖蕙儀

 2.本公司普通股為 390,403,870 股，扣除庫藏股 3,887,000 股，可分配普通股為

386,516,870 股，擬分派現金股利每股 1 元，金額為 386,516,870 元。

 3.股東現金股利分配案俟本次股東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訂定除息基準日辦理

發放事宜。

 4.本公司嗣後若因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因其他等因素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

而使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辦理相關變更事宜。

 5.現金股利之分派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由本

公司轉列其他收入。

 6.本案業經第三屆第五次審計委員會審議通過及 114 年第三次董事會決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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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 修訂本公司「章程」，敬請 討論。

說明： 1. 為配合法令修訂及本公司營運規劃，擬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2. 本案業經第三屆第六次審計委員會審議通過及 114 年第三次董事會決議。

3.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冊第 36 頁附件八。

決議：

肆、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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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113 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回顧 113 年因近年來台灣的國內不動產市場需求改變，主以小坪數及低總

價建案，台灣地區新建工地施工需求暢旺稱增加出貨致使銷售數量增加，惟在

113 年度之磁磚產品組合以銷售小尺寸為主，以 113 年度營業收入 3,150,535 千

元略較 112 年增加 5.28%，因 113 年平均價格受到產品尺寸上組合差異以小尺寸

磁磚為主，又受到成本上漲如國內電價及天然氣等生產所用之能源成本等所致，

使得 113 年度之銷售毛利未因營業收入增加而有所減少。

113 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 3,150,535 仟元，銷貨成本為 2,311,627 仟元，銷

貨毛利為 838,908 仟元，毛利率為 26.63%，稅後淨利為 119,339 仟元，淨利率

為 3.79%，與 112 年之比較情形如下：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 
銷貨收入 3,150,535 2,992,558 157,977 5.28
銷貨成本 2,311,627 2,102,433 209,194 9.95
銷貨毛利 838,908 890,125 (51,217) (5.75)
稅後淨利 119,339 409 118,930 29,078.23

(二)預算執行情形：依「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規定，本公司

無須編製 113 年度財務預測。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最近二年度本公司個體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彙整如下：

項 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財務收支

(仟元)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736,246 255,003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439,494) (267,680)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36,200 (258,974)

獲利能力

(%) 

資產報酬率 (%) 1.92 0.41
權益報酬率 (%) 2.17 0.01
占實收資本

額比率 (%) 
營業利益 6.93 8.51
稅前純益 4.61 1.59

純益率 (%) 3.79 0.01
每股稅後盈餘 (元) 0.3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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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為致力於永續發展，積極於自身生產製程上節能減碳以及廢料回收

再生循環等達成減碳及降低成本，為提升銷售投入高價值的新產品研發包括

30×60 ㎝、60×60 ㎝、45×90 ㎝、90×90 ㎝、60×120 ㎝數位石板磚開發；15×75
㎝數位木紋磚系列產品開發；科技節能石(厚磚)60×120×2 ㎝、60×60×2 ㎝新品開

發；30×60 ㎝、60×60 ㎝、80×80 ㎝、90×90 ㎝、90×180 ㎝數位印刷冠軍馬可大

理石系列產品等仿高級石材，引進數位模具及乾粒拋技術所開發產品能在建築

陶瓷上增添層次感，完美呈現天然石材的細膩質感和璀璨光澤，適合多元空間，

帶來驚豔的視覺效果與極致的使用體驗。

董事長：林榮德             經理人：林祐宇             會計主管：廖蕙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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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一三年度財務報告，經委請安侯建業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陳宗哲會計師及池世欽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

報告。上述財務報告連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

核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

一九條之規定，出具審查報告書，敬請  鑒核。 

此    致 

冠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 

審計委員會  

召集人：巫恒翊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四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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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13 年度關係人交易執行情形報告

依據本公司『公司治理守則』第 17 條規定，與其關係人及股東間有財務業務往來或

交易者，應本於公平合理之原則，就相互間之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訂定書面規範且相關重

大交易應提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股東會同意或報告。

113 年度關係人交易皆於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之關係人交易中揭露，並依證券發行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揭露重大交易事項相關資訊如下: 
一、銷售交易：

個體報表：

合併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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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期間：

(1)屬門市出貨：每月 25 號結帳，月結 30 日。

(2)屬工地出貨：每月 25 號結帳，95%月結 60 日，5%月結 180 日。

關係人間之銷貨交易價格及收款期間與一般客戶並無顯著不同。

二、進貨交易：

合併報表：

交易對象 關係
交易金額

(仟元) 
占總進貨

之比率

應付帳款

餘額

佔總應付票

據/帳款之

比率

海鷗冠軍有限公司 關聯企業 170 0.01% 9,685 3.19%

三、取得或處分資產：113 年度無交易。

四、資金貸與：113 年度無交易。

五、背書保證：113 年度無新增交易，其他如下交易：

交易對象 關係 保證原因
總額度

(合約)(仟元)

未動用額度

(未出貨) (仟元) 
113.12.31 

保證到期

廣多利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關係人 銷售履約 25,966 1,104 

工程完工保
留款結算高宇旺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關係人 銷售履約 5,900 - 

合 計 31,866

六、租賃-承租人：

個體報表：

交易對象 關係 地點 使用權資產 租賃負債 存出保證金

廣多利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關係人 台北市內湖區 14,192 12,610 533

高奇陶瓷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關係人 台北市內湖區 6,886 3,316 299

合併報表：

交易對象 關係 地點 使用權資產 租賃負債 存出保證金

廣多利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關係人 台北市內湖區 14,549 12,610 533

高奇陶瓷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關係人 台北市內湖區 9,703 4,579 698

高宇旺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關係人 高雄市仁武區 0 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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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冠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號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目的：

本公司為激勵員工及提昇員工向心力，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

第一款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之

「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

等相關規定，訂定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

員工辦法。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予員

工，除依有關法令規定外，悉依本辦法

規定辦理。

本公司為激勵員工及提昇員工向心

力，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

第一項第一款及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

理委員會發布之「上市上櫃公司買回

本公司股份辦法」等相關規定，訂定

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本公

司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除依有關法

令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依「上市上櫃公司

買回本公司股份辦

法」，爰修訂本辦

法相關規定。

第二條 轉讓之種類、權利內容及權利受限情形：

轉讓予員工之股份為普通股，其權利義

務除有關法令及本辦法另有規定者外，

與其他流通在外普通股相同。

本次轉讓予員工之股份為普通股，其

權利義務除有關法令及本辦法另有規

定者外，與其他流通在外普通股相同。

依「上市上櫃公司

買回本公司股份辦

法」，爰修訂本辦

法相關規定。

第三條 轉讓期間：

買回之股份，得依本辦法之規定，自買

回股份之日起三年內，一次或分次轉讓

予員工。

轉讓期間：

本次買回之股份，得依本辦法之規

定，自買回股份之日起三年內，一次

或分次轉讓予員工。

依「上市上櫃公司

買回本公司股份辦

法」，爰修訂本辦

法相關規定。

第五條 轉讓之程序：

員工得認購股數，依員工之職等、服務

年資、考績及對公司之特殊貢獻等標

準，並須兼顧認股基準日時公司持有之

買回股份總額及單一員工認購股數之上

限等因素，訂定員工得受讓股份之權

數，實際具體認購資格及認購數量由董

事會決議，不得授權董事長決定。惟轉

讓之員工具經理人身份者，應先經薪資

報酬委員會同意後再提報董事會決議；

轉讓之員工非具經理人身份者，應先經

審計委員會同意後再提報董事會決議。

轉讓之程序：

員工得認購股數，依員工之職等、服

務年資、考績及對公司之特殊貢獻等

標準訂定之，認股基準日時公司持有

之買回股份總額及單一員工認購股數

之上限等因素，由董事會另訂員工認

購股數。

依「上市上櫃公司

買回本公司股份辦

法」，爰修訂本辦

法相關規定。

第六條 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之作業程序：

一、依董事會之決議，公告、申報並於

執行期限內買回本公司股份。

二、董事會依本辦法訂定及公布員工認

股基準日、得認購股數標準、認購繳款

期間、權利內容及限制條件等作業事項。

三、統計實際認購繳款股數，辦理股票

轉讓過戶登記。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之作業程

序：

一、依董事會之決議，公告、申報並

於執行期限內買回本公司股份。

二、董事會依本辦法訂定及公布員工

認股基準日、得認購股數標準、認購

繳款期間、權利內容及限制條件等作

業事項。

三、統計實際認購繳款股數，辦理股

票轉讓過戶登記。

依「上市上櫃公司

買回本公司股份辦

法」，爰修訂本辦

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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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約定每股之轉讓價格：

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以實際買回之平

均價格為轉讓價格（計算至新台幣元為

止，以下捨去不計），惟轉讓前，如遇

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增加得按發行

股份增加比率調整之，或依據本公司章

程規定，以低於實際買回之平均價格轉

讓予員工者，應於轉讓前，提經最近一

次股東會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

以上之同意，並應於該次股東會召集事

由中列舉說明「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

司股份辦法」第十條之一規定事項，始

得辦理。

約定每股之轉讓價格：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以實際買

回之平均價格為轉讓價格，惟轉讓

前，如遇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增

加得按發行股份增加比率調整之。

依「上市上櫃公司

買回本公司股份辦

法」，爰修訂本辦

法相關規定。

第八條 轉讓後之權利義務：

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並辦理過戶登記

後，除另有規定者外，餘權利義務與原

有股份相同。

轉讓後之權利義務：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並辦理過戶

登記後，除另有規定者外，餘權利義

務與原有股份相同。

依「上市上櫃公司

買回本公司股份辦

法」，爰修訂本辦

法相關規定。

第十條 實施及修訂：

本辦法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生效，並得

報經董事會決議修訂。

其他：

本辦法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生效，並

得報經董事會決議修訂。

依「上市上櫃公司

買回本公司股份辦

法」，爰修訂本辦

法相關規定。

第十一

條

董事會轉讓股份予員工之決議及執行情

形，應於最近一次之股東會報告。

本辦法應提報股東會報告，修訂時亦

同。

依「上市上櫃公司

買回本公司股份辦

法」，爰修訂本辦

法相關規定。

第十二

條

本辦法訂定於民國九十七年九月十六

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三

十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一0四年十一月

十二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三年八

月十三日。

本辦法訂定於民國九十七年九月十六

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九月

三十日，第二次修正民國一0四年十一

月十二日。

依「上市上櫃公司

買回本公司股份辦

法」，爰修訂本辦

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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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 

第一條  目的： 

本公司為激勵員工及提昇員工向心力，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

第一款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之「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等

相關規定，訂定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

除依有關法令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二條 轉讓之種類、權利內容及權利受限情形： 

轉讓予員工之股份為普通股，其權利義務除有關法令及本辦法另有規定者外，

與其他流通在外普通股相同。 

第三條  轉讓期間： 

買回之股份，得依本辦法之規定，自買回股份之日起三年內，一次或分次轉讓

予員工。 

第四條 受讓人之資格： 

凡於認股基準日前到職滿一年或對公司有特殊貢獻經提報董事會同意之本公

司及直接或間接持股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員工，得依本辦法第五條所訂認

購數額，享有認購資格。 

第五條 轉讓之程序： 

員工得認購股數，依員工之職等、服務年資、考績及對公司之特殊貢獻等標準，

並須兼顧認股基準日時公司持有之買回股份總額及單一員工認購股數之上限

等因素，訂定員工得受讓股份之權數，實際具體認購資格及認購數量由董事會

決議，不得授權董事長決定。惟轉讓之員工具經理人身份者，應先經薪資報酬

委員會同意後再提報董事會決議；轉讓之員工非具經理人身份者，應先經審計

委員會同意後再提報董事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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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之作業程序： 

一、依董事會之決議，公告、申報並於執行期限內買回本公司股份。 

二、董事會依本辦法訂定及公布員工認股基準日、得認購股數標準、認購繳款

期間、權利內容及限制條件等作業事項。 

三、統計實際認購繳款股數，辦理股票轉讓過戶登記。 

第七條 約定每股之轉讓價格： 

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以實際買回之平均價格為轉讓價格（計算至新台幣元為

止，以下捨去不計），惟轉讓前，如遇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增加得按發行

股份增加比率調整之，或依據本公司章程規定，以低於實際買回之平均價格轉

讓予員工者，應於轉讓前，提經最近一次股東會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並應於該次股東會召集事

由中列舉說明「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第十條之一規定事項，始

得辦理。 

第八條 轉讓後之權利義務： 

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並辦理過戶登記後，除另有規定者外，餘權利義務與原有

股份相同。 

第九條 其他有關公司與員工權利義務事項： 

其他有關公司與員工權利義務事項，公司可斟酌需要與員工約定，惟不得違反

證券交易法及公司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第十條 實施及修訂： 

本辦法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生效，並得報經董事會決議修訂。 

第十一條董事會轉讓股份予員工之決議及執行情形，應於最近一次之股東會報告。 

第十二條本辦法訂定於民國九十七年九月十六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三十

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一 0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三年八

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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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Á&Q

關鍵���項*說�：


軍�
股��限���貨金額Y?¬O與�變;金額��者»�，±�與 !,�

關,M， !,³"#$能造¬,Í銷��&,'較H)§*+:，致$能,'�貨¬O

高u�變;�-*風險，0�貨評�YO�計�進行財C�	��需高§關å*�項Q

±²*��®æ：

O�計�¦S述關鍵���項*È要��®æFG：

èù視�貨2齡�表，��45�貨2齡變6�«，�78ù視�貨��落uüý2齡:

間；

è評ê�貨跌�<=>5?@»AB*4í�；

è評ê�貨*評����CD訂*�計IJr行；評êVFÚ*�變;�-kl，?驗證

ìíeHê計�貨IJ評�*üý�Q

�7FÚ86K*L資*評ê

�關86KL資*�計IJ請詳@體財C�	附註¾"M& "N&；FÚ86K*L

資，請詳@體財C�	附註Á"Â&Q

關鍵���項*說�：

u������'!(�'�)��86K*L資�面金額�1,450,783OP，�重要

L資Q�部�轉L資R���S虧5Ü��*³:,7U  設IY�重H，±VO�計

�{F86K*L資*評ê，»�財C�表��需高§關å*�項Q

±²*��®æ：

O�計�¦S述關鍵���項*È要��®æFG：

èW解ìí階ïìí轉L資��*�關®æ WK；

è��轉L資��*財C資訊，R�集[��規\r行]¬@體*³:,7U  設Iw

資,^5評ê��®æ；

èù�ìí階ï認»86KL資*üý� �關_露��適�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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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ìí階ï與aí´b¦@體財C�	*責z

ìí階ï*責zYRZ證\]行_財C�	$製ab$製de表達*@體財C�	，Üc

�與@體財C�	$製�關*d要ó部õö，?ý�@體財C�	e��f±u舞h<錯誤*

重H³á表達Q

u$製@體財C�	ú，ìí階ï*責zkFG評ê
軍�
股��限��lSNÉ*能

m7�關�項*_露，? lSNÉ�計kl*FÚ，除非ìí階ï�opq
軍�
股��

限��<rsÉM，<除pq<rMtu�á際$行*��WwQ


軍�
股��限��*aí´b"xq計y��&負�z{財C�f=®*責zQ

�計���@體財C�	*責z

O�計���@體財C�	*Ê*，Y¦@體財C�	ª體����f±u舞h<錯誤*

重H³á表達��4íý�，�|}���	Q4íý�Y高§ý�，~RZq計abr行*

��st�K�證d能�|@體財C�	��*重H³á表達Q³á表達$能f±u舞h<錯

誤Q·³á表達*@u金額<KL�$4í預5{�響@體財C�	ÙÚ者Vt*N��J，

b被認�}�重H�Q

O�計�RZq計ab��ú，運Ú£M¤¥ £M��QO�計�kr行x»st：

1.辨認�評ê@體財C�	f±u舞h<錯誤*重H³á表達風險；¦V評ê*風險設計 r

行適e*±²¦J；���足� 適�*��證�?t����見*klQ±舞h$能� 

�謀7�造70�遺�7³á聲�<踰越ó部õö，0e�|f±u舞h*重H³á表達*

風險高uf±u錯誤者Q

2.¦與���關*ó部õö��d要*W解，?設計eú�hx適e*��®æ，~�Ê*非

¦
軍�
股��限��ó部õö*�j�表��見Q

3.評êìí階ïVFÚ�計IJ*適e�， �Vt�計ê計與�關_露*4í�Q

4.R�V��*��證�，¦ìí階ïFÚlSNÉ�計kl*適e�，? Ù
軍�
股�

�限��lSNÉ*能m$能,'重H��*��<�h���U重H³ý��，t|�

論QO�計�若認�該w��<�h�U重H³ý��，b須u���	¯@醒@體財C�

	ÙÚ者å�@體財C�	*�關_露，<u該w_露Y�³適eú�ü���見QO�計

�*�論Y?�至���	)V��*��證��klQ~e×��<�h$能f致
軍�


股��限��³�}�lSNÉ*能mQ�

5.評ê@體財C�	"FG�關附註&*ª體表達7�� ó�，? @體財C�	��de表

達�關ÆÇ ��Q

6.¦uFÚ86K*被L資��*財C資訊��足� 適�*��證�，?¦@體財C�	表

��見QO�計�負責��w�*¢f7z{ r行，�負責«¬
軍�
股��限��*

���見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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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計�k�aí´b@�O�計�V隸��CVm���規�*_��遵ñ�計�職M

道�規�¯�關���*聲�，�與aí´bµ通V�$能被認���響�計����*關Y

 ���項"FG�關防護£¤）Q

O�計�¦與aí´bµ通*�項¯，��¦
軍�
股��限��������§@體

財C�	��*關鍵���項QO�計�u���	¯§�該w�項，除非K¨³d許�開_

露ª��項，<U«¬見�hx，O�計���³u���	¯µ通ª��項，±$4í預5

Vµ通V,'*負面�響HuV­進*�®¯6Q

° ±���M�聯�4���計�����C�V

��計��：

證\Èì³關
�´o證µ號

：
金ì證q·¸1000011652號

金ì證q·¸1020000737號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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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股��限��

*+"#表

��

���

��
¹
�至��¹��
�

��：��º��

113�_ 112�_»重���
金�額 ％ 金�額 ％

Ù2,Ý»附註½»�Ç��Ç�：
4110 銷貨,Ý $ 3,280,379 104 3,101,596 104

4170 `：銷貨退a 50,142 2 39,358 1

4190 ����銷貨b讓 79,702 2 69,680 3

��Ù2,ÝÅ額 3,150,535 100 2,992,558 100

5000 Ù278»附註½»½�Æ»���ÆÇ����： 2,311,627 73 2,102,433 70

5900 Ù2cH 838,908 27 890,125 30

6000 Ù2費3»附註».�Æ»���Æ»�4�����：
6100 �d銷費3 309,664 10 344,324 12

6200 �\X費3 221,143 7 173,554 6

6300 éefê費3 38,380 1 40,301 1

6450 預Ôë3`"agH# (808) - (481) -

��Ù2費3+計 568,379 18 557,698 19

6900 Ù2ÅH 270,529 9 332,427 11

Ù2h,Ý�iE：
7010 �(),Ý»附註»�@�� 34,901 1 36,266 1

7020 �()H#�"j»附註½»�@�� 41,046 1 (5,654) -

7050 財R78»附註½»�@�� (39,669) (1) (40,678) (1)

7070 Ê3:#;認k'l��Æ關聯m2�+資"#'�額 (126,841) (4) (260,175) (9)

��Ù2h,Ý�iE+計 (90,563) (3) (270,241) (9)

DìÅH 179,966 6 62,186 2

7950 `：CÐD費3»附註½»�9�� 60,627 2 61,777 2

8ÔÅH 119,339 4 409 -

8300 ()*+"#：
8310 Ë重n類至"#'項o
8311 GÑÒH計p'q衡量r 12,931 - (3,968) -

8316 透過()*+"#$�%&¿衡量':#Ks<資tu�評
&»"�#

1,274 - 1,699 -

8330 Ê3:#;認k'l��Æ關聯m2�+資'()*+"#
'�額－Ë重n類至"#'項o

(11,104) - 17,136 1

8349 `：與Ë重n類'項oî關'CÐD - - - -

�Ë重n類至"#'項o+計 3,101 - 14,867 1

8360 �vw能重n類至"#'項o
8361 �hÙ運xy財RS表z{'ïz|額 52,909 2 (19,188) (1)

8367 透過()*+"#$�%&¿衡量'
RKs<資tu�評
&"#

844 - 388 -

8399 `：與w能重n類'項oî關'CÐD 10,583 - (3,838) -

��vw能重n類至"#'項o+計 43,170 2 (14,962) (1)

8300 8Ô()*+"# 46,271 2 (95) -

8Ô*+"#I額 $ 165,610 6 314
}股O餘»��»附註½»�.��

9750 ð8}股O餘 $ 0.31 0.001
9810 ~釋}股O餘 $ 0.31 0.001

(請詳閱�附Q體財RST附註)

董â長：UVã WXÈ：UYä Z計[\：]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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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股��限��

�金¼量表

��

���

��
¹
�至��¹��
�

��：��º��

113�_
112�_
»重���

Ù2��'�金¼量：
�8ÔDìÅH $ 179,966 62,186
�調�項o：
���,#費"項o
���b舊費3 182,397 179,652
���6銷費3 22,759 19,175

預Ôë3`"迴轉H# (808) (481)
透過"#$�%&¿衡量金融資	�負
'Å"j 403 -

���H�費3 39,669 40,678
���H�,Ý (29,101) (30,542)

股H,Ý (1,031) (931)
Ê3:#;認k'關聯m2�+資'�額"j'�額 126,841 260,175
處n�S�Ë�	Æ=>�設Ì"j 10,014 2,353
Ë�	Æ=>�設Ì轉k費3r 20,303 -
變�L H# (3) (257)

����,#費"項o+計 371,443 469,822
與Ù2��î關'資	／負
變�r：
與Ù2��î關'資	'Å變�：
Ã,-Ä»�關/È�ú� (43,790) (149,487)
Ã,01»�關/È�`�»ú�� 37,163 (55,819)
É貨`�»ú�� 271,255 (24,970)
預51項»ú��`� (28,779) 41,643

����()¼�資	`�»ú�� 13 (13)
����()金融資	û¼�»ú��`� (392) 882

與Ù2��î關'資	'Å變�+計 235,470 (187,764)
與Ù2��î關'負
'Å變�：

����+ 負
`� (1,985) (1,409)
Ã5-Ä»�關/È�ú� 17,708 27,020
Ã501»�關/È�`� (6,445) (17,289)

����()Ã51»�關/È�ú� 43,718 23,616
負
ÖÌú� 553 1,049

����()¼�負
`� (2,265) (908)
ÅGÑÒH負
`� (4,725) (5,598)
與Ù2��î關'負
'Å變�+計 46,559 26,481
與Ù2��î關'資	�負
'Å變�+計 282,029 (161,283)

調�項o+計 653,472 308,539
� Ù運	�'�金¼Ý 833,438 370,725
��i5'H� (38,325) (40,381)
��i5'CÐD (58,867) (75,341)
���Ù2��'Å�金¼Ý 736,246 25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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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股��限��

�金¼量表»v�

��

���

��
¹
�至��¹��
�

�����º��

113�_
112�_
»重���

<資��'�金¼量：

��Ð$6銷�78衡量'金融資	 - (20,000)

��Ð透過"#$�%&¿衡量'金融資	 (10,000) -

��ÐÊ3:#;'<資 (72,000) -

��ÐË�	Æ=>�設Ì (480,946) (99,756)

處nË�	Æ=>�設Ì 1,045 2,459

��ÐBÍ資	 (10,830) (12,144)

ÉEF證金`�»ú�� 1,494 (1,778)

�()Ã,1－關/È`�»ú�� 157,169 (45,587)

�()金融資	`�»ú�� 118,744 (26,131)

�()非¼�資	ú� (9,608) (12,707)

預5設Ì1ú� (164,623) (83,768)

�,�'H� 29,030 30,801

�,�'股H 1,031 931

��<<資��'Å�金¼E (439,494) (267,680)

�資��'�金¼量：

ÓÔÕ1ú� 1,881,624 2,027,731

ÓÔÕ1`� (2,259,570) (2,263,067)

舉Õ長ÔÕ1 1,390,820 -

��還長ÔÕ1 (899,766) -

�L賃8金�還 (30,316) (23,638)

�P藏股-買a78 (46,592) -

���資��'Å�金¼Ý»¼E� 36,200 (258,974)

8Ô�金� !�金rú�»`��r 332,952 (271,651)

Ôô�金� !�金餘額 1,282,607 1,554,258

Ôþ�金� !�金餘額 $ 1,615,559 1,282,607

(請詳閱�附Q體財RST附註)

董â長：UVã WXÈ：UYä Z計[\：]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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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軍�
股��限��董����鑒：�

���見


軍�
股��限��������
軍集�������	
���	�重�
�����

������資�負�表，������	
���	�重�
�����至��������

������表�����變�表
���金�量表，	
��財��	附註���重��計�

����， !"�計���#�$

%"�計���見，&開��財��	'(�重�)面*%+證,
行-財��	�製.

/�製，足	01表達
軍�
股��限��
23�������	
���	�重�
��

���������財�45，������	
���	�重�
�����至������

����財�67
���金�量$

���見�89

"�計�*%+�計��託��:證財��表規/
;計./<行���=$"�計�>

該?./@�責
A>�計�����財��	�責
B進�C說D$"�計�(隸E��(

�FGH規I�-�J%�計�職 道K規I，與
軍集�LM超NFG，OP行該規I�2

Q責
$"�計�RSJTU足V
適W���證X，	=Y表����見�89$

關鍵���項

關鍵���項*Z%"�計��[ \]，^
軍集������	_��財��	��

�`Y重要��項$該?�項J>����財��	a體
bc���見�過def	gh，

"�計�Oi^該?�項jF表��見$"�計�\]hk通'���	&�關鍵���項l

@：

��mn認o

�關mn認o��計��請詳��財��	附註p��q�mn�認o；mn認o�說

D，請詳��財��	附註q��r�st�u�mn
附註v關*-wx$

關鍵���項�說D：


軍集�y要z 項{Y陶|�陶|製}�~
製}
耐�
��製造
買賣，mn

*� z運�y要�金�n��，Y財��	��者(關W��項$�
軍�
股��限

���關*-銷貨wx�z mnu79.36%，2mn認o���H
�aH*"�計�進

行財��表��需高_關���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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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d�：

"�計�^&述關鍵���項�y要��d���：

�評�mn認o�計���適1H；

�覆���階�辨認關*-�d�；

�^銷貨mn��<行�部���試
��mn認o�點���H；

�^���銷�st進行����，評���重���O^wx^象
 詢證；

�評�關*-
非關*-銷貨mnwx¡�
m¢£b��重���；

�選¤資�負�表��
�B�間�^R關¥證，	�¤R關wx¦§J適1n¨$

���貨評�

�關�貨評���計��請詳��財��	附註p�©��貨；�貨評���計�計


ª設i�¤H，請詳��財��	附註«���；�貨評��說D，請詳��財��	附註

q�q�$

關鍵���項�說D：


軍集��貨金額*	c"與¬變�金額­®者o�，gE與¯°�R關� ，¯°

�i±²³能造c�}銷��´�µ較�¶_�·�，致³能�µ�貨c"高>¬變��

¸�風險，¹�貨評�*"�計�進行財��	��需高_關���項$

gh���d�：

"�計�^&述關鍵���項�y要��d���：

��視�貨º齡�表，���»�貨º齡變¼£b，O½¾�視�貨¦§落>��º齡¿

間；

�評��貨跌�ÀÁÂ�ÃÄoÅ����H；

�評��貨�評�¦§JÆÇ訂��計��<行；評�(È��¬變��¸89，	驗證

��1É�計�貨ÊË評����H$

��i���Ì¯
設Ê��

�關非金融資�����計��請詳��財��	附註p��«�；i���Ì¯
設

Ê����計�計
ª設i�¤H，請詳��財��	附註«���；i���Ì¯
設Ê

���說D，請詳��財��	附註q�r�$

關鍵���項�說D：


軍集��y要z運項{Y製造
銷�陶|製}，z 部門�Y�Í� 部
e��

 部，i���Ì¯
設Ê����資�ÅÎY35%，2ee�� 部gz運連�虧�，

造ci���Ì¯
設Ê����跡象，¹i���Ì¯
設Ê��*"�計�進行財�

�	��需高_關���項$

gh���d�：

．�視e�� 部i���Ì¯
設Ê¨面�¸�計Ï¦§�重���；

．評�i���Ì¯
設Ê�³Ðm金額(È��ª設
ÑÒ���H；

．複�³Ðm金額¦§Ó¬�0�¸與���¸�者T2高者(Ô¤；

．Å較i���Ì¯
設Ê�³Ðm金額與¨面�¸，�認¦§�i���Ì¯
設Ê�

���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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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Q�項


軍�
股��限��J�製�����	_
���	_�重�
��Õ體財��	，O

!"�計��Ö×Ø�L"�見
�L"�見Ù2Q�項B落����	'#，Ê$Ñ考$

��階�與Ú�jÛ^��財��	�責


��階��責
*%+證,
行-財��	�製./�!金融&Ü��Ý��認³O
Þ

µ7��際財��ß./��際�計./�解釋
解釋�	�製01表達���財��	，�

'M與��財��	�製�關�à要�部��，	�L��財��	á��ßg>舞âÀ錯誤

�重�i�表達$

>�製��財��	�，��階��責
��評�
軍集�ã�!z�能ä�R關�項�

å露，	
ã�!z�計89�È�，除非��階��æ(Ï
軍集�Àçèz ，À除(Ï

Àç )Ö��際³行�2Q)#$


軍集��Ú�jÛ�é;計Ý���負�&Ü財��ß�d�責
$

�計�����財��	�責


"�計�����財��	�{�，*^��財��	a體¦§��ßg>舞âÀ錯誤�

重�i�表達TU���S，O×Ø���	$���S*高_�S，ê%+;計./<行�

���=�ëL證à能ì×��財��	���重�i�表達$i�表達³能ßg>舞âÀ錯

誤$li�表達�ÕÖ金額À��Ò³��預»Aí響��財��	��者(=�!îÔ�，

/被認YØ�重�H$

"�計�%+;計./���，運�[ \]
[ *+$"�計�ï<行@o�=：

1.辨認O評���財��	ßg>舞âÀ錯誤�重�i�表達風險；^(評��風險設計
<

行適1�gh^�；OTU足V
適W���證X	=Y���見�89$g舞â³能ð


ñ謀�,造�¹�遺-�i�聲DÀ踰越�部��，¹áì×ßg>舞â�重�i�表達�

風險高>ßg>錯誤者$

2.^與��ò關��部��TUà要�ó解，	設計1�£5@適1���d�，ê2{�非

^
軍集��部����7H表��見$

3.評���階�(È��計���適1H，
2(=�計�計與R關å露���H$

4.%X(TU���證X，^��階�È�ã�!z�計89�適1H，	
�
軍集�ã�

!z�能ä³能�µ重�+ô���À£5¦§�'重�i�¤H，=×õ論$"�計�若

認Y該?��À£5�'重�i�¤H，/須>���	eÄ醒��財��	��者���

�財��	�R關å露，À>該?å露*Ei適1�ö����見$"�計��õ論*	.

至���	�(TU���證XY89$êá���À£5³能ß致
軍集�i÷Ø�ã�

!z�能ä$

5.評���財��	���R關附註��a體表達�õø
�ù，	
��財��	¦§01表

達R關w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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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集��/cÕ體�財�資訊TU足V
適W���證X，	^��財��	表��見$

"�計�負責集���#��Zß�&Ü
<行，O負責bc集�����見$

"�計�與Ú�jÛk通��項，��(規ú���Iû
�間，	
重���
���

�>��過de(辨認��部��顯著üÃ�$

"�計�ïýÚ�jÛÄ$"�計�(隸E��(�FGH規I�-�J遵��計�職 

道K規Ie�關FGH�聲D，O與Ú�jÛk通(�³能被認Y�í響�計�FGH�關*


2Q�項���R關防護þ��$

"�計�2與Ú�jÛk通��項e，Ô¤^
軍集������	_��財��	��

�關鍵���項$"�計�>���	e�D該?�項，除非ë�i0許�開å露3¤�項，

À'45見£5@，"�計�Ô¤i>���	ek通3¤�項，g³��預»6k通(�µ

�負面í響�>(7進��89�$

: ;��� 聯 ����計������ (

��計��：

證,y�<關
�=:證>號

：
金�證;?@1000011652號

金�證;?@1020000737號
� � ��p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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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股��限 k	� k

(t'(��表

������	��
����
至�
����


��：�����

113�E
112�E
A重���

金B額 ％ 金B額 ％

_;-fA附註�A�)�	+�：
4110 銷貨-f $ 3,383,027 99 3,195,032 101

4511 _�[�-f 180,604 5 54,903 2

4170 �：銷貨退� 54,443 2 42,528 1

4190 ����銷貨�讓 79,712 2 69,750 2
_;-f0額 3,429,476 100 3,137,657 100

_;D6A附註�A��*A�E�*+	�
�：
5110 ��銷貨D6 2,418,805 71 2,197,263 70

5510 _�D6 121,662 4 35,085 1
BB_;D6 2,540,467 75 2,232,348 71

5900 _;FV 889,009 25 905,309 29

6000 _;費GA附註�A1�*A�E�*A
��*+	�
�：
6100 BG銷費G 384,368 11 399,581 13

6200 �}費G 278,593 8 251,134 8

6300 ����費G 38,380 1 40,300 1

6450 預7�G��V�A附註�A1�	A
�
�� (25,496) (1) (32,192) (1)

6300 BB_;費G(計 675,845 19 658,823 21

6900 _;0V 213,164 6 246,486 8
_;�-f	�A：

7010 B%&-fA附註�A
���� 28,640 1 22,785 1

7020 %&V�	��A附註�A�1�*A
���	+� (20,124) (1) (64,689) (2)

7050 財uD6A附註�A
���	+� (40,831) (1) (42,155) (1)

7060 FGH�I認�$關聯�;	(資��$�額A附註�AB�� (1,106) - (100,813) (2)
BB_;�-f	�A(計 (33,421) (1) (184,872) (4)
9�0V 179,743 5 61,614 4

7950 �：8D9費GA附註�A���� 60,404 2 61,205 2
670V 119,339 3 409 2

8300 %&'(��：

8310 K重�類至��$項H

8311 STUV計�$�衡量� 12,931 - (3,968) -

8316 透過%&'(��� !"#衡量$H�[�J資� �評"�� 1,274 - 1,699 -

8320 FGH�I認�$關聯�;	(資$%&'(��$�額－K重�類至��$項H (11,104) - 17,136 1

8349 �：與K重�類至��$項H¡關$8D9 - - - -
BK重�類至��$項H(計 3,101 - 14,867 1

8360 �¢£能重�類至��$項H

8361 ��_運¤¥財uv表¦§$¨¦©額 52,909 2 (19,188) (1)

8367 透過%&'(��� !"#衡量$�u[�J資� �評"�� 844 - 388 -

8399 �：與£能重�類至��$項H¡關$8D9 10,583 - (3,838) -
B�¢£能重�類至��$項H(計 43,170 2 (14,962) (1)

8300 67%&'(�� 46,271 2 (95) -
67'(��W額 $ 165,610 5 314 2
670Vhiq：

8610 j k;l $ 119,339 3 409 2

8620 非rsH� - - - -

$ 119,339 3 409 2
'(��W額hiq：

8710 j k;l $ 165,610 5 314 2

8720 非rsH� - - - -

$ 165,610 5 314 2

9750 ��ª6«股o餘A附註�A�B�� $ 0.31 0.001
9810 ¬釋«股o餘A��A附註�A�B�� $ 0.31 0.001

(請詳閱�附(t財uvw附註)

董x長：yz{ |}3：y~� �計l�：�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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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股��限 k	� k

(t�金C量表

������	��
����
至�
����


��：�����

113�E
112�E
A重���

_;°�$�金C量：

B679�0V $ 179,743 61,614

B調±項H：

��B-�費�項H

�舊費G 310,833 371,471

C銷費G 32,761 29,006

變²]�V� 3 265

透過��� !"#衡量金融資�	負�$0�� 12,076 4,400

V³費G 40,831 42,155

V³-f (24,153) (18,778)

股V-f (1,432) (931)

FGH�I認�$關聯�;	(資��$�額 1,106 100,813

處�	vIK��*L>	設M�� 10,359 23,838

K��*L>	設M轉�費G� 20,303 -

遞R-fC銷 (6,728) (6,632)

預7�G��V� (25,496) (32,192)

-�費�項H(計 370,463 513,415

與_;°�¡關$資�／負�變��：

(�資�´µ (11,569) (1,841)

,-./A¶關23�´µ (54,670) (148,613)

,-45A¶關23��·A´µ� 44,449 (5,790)

:貨�·A´µ� 242,248 (36,490)

預@5項A´µ��· (13,281) 32,917

%&C�資�A´µ��· (3,144) 1,699

%&金融資�A´µ��· (5,280) 18,163

與_;°�¡關$資�$0變�(計 198,753 (139,955)

(�負��· (2,320) (37,632)

,@./A¶關23�´µ 18,257 26,667

,@45A¶關23��· (11,269) (41,245)

%&,@5A¶關23�´µ 33,018 24,452

負�\M´µ 553 1,049

%&C�負�A�·�´µ (26,895) 8,604

0STUV負��· (5,526) (5,598)

與_;°�¡關$負�$0變�(計 5,818 (23,703)

與_;°�¡關$資�	負�$0變�(計 204,571 (163,658)

調±項H(計 575,034 349,757

B _運�J$�金Cf 754,777 411,371

�@$V³ (39,353) (43,238)

�@$8D9 (58,869) (75,363)

BBB_;°�$0�金Cf 656,555 29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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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股��限 k	� k

(t�金C量表A¢�

������	��
����
至�
����


��¸�����

113�E 112�E
J資°�$�金C量：

¹D�C銷�D6衡量$金融資� - (20,000)

¹D透過��� !"#衡量$金融資� (10,000) -

¹DK��*L>	設M (488,293) (103,965)

處�K��*L>	設M 1,702 139,004

:Ag證金A�·�´µ 24,128 (3,610)

¹DPQ資� (10,904) (12,297)

%&金融資�ºC�A�·�´µ 116,298 (12,680)

%&非C�資��· 4,208 6,346

預@設M5´µ (154,591) (92,930)

-¹$V³ 24,128 18,778

-¹$股V 1,432 931

J資°�$0�金CA (491,892) (80,423)

»資°�$�金C量：

X7Y5´µ 1,731,263 2,067,061

X7Y5�· (2,098,036) (2,325,354)

舉Y長7Y5 1,390,820 -

¼還長7Y5 (899,766) -

:fg證金�· (451) (1,982)

]賃6金¼還 (37,072) (31,178)

p藏股.買�D6 (46,592) -

BB»資°�$0�金CfACA� 40,166 (291,453)

½¾變�¿�金	���金$À響 7,059 (418)

67�金	���金´µA�·�� 211,888 (79,524)

7Á�金	���金餘額 1,705,602 1,785,126

7Â�金	���金餘額 $ 1,917,490 1,705,602

(請詳�附(t財uvw附註)

董x長：yz{ |}3：y~� �計l�：�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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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冠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號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人，任期為三年由股東

會就有行為能力者選任之，前項董事名

額中，獨立董事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

少於董事席次三分之一，董事選舉採公

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之候選人提

名制度，其提名方式依公司法及其他相

關法令之規定辦理。有關獨立董事之專

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

定、提名方式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循

事項，依相關規定辦理之。全體董事所

持有股份總額悉依主管機關訂定之『公

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

核實施規則』辦理之。 

一般董事連選得連任；獨立董事不得連

續超過三屆。 

略 

本公司設董事七人，任期為三年由股東

會就有行為能力者選任之，前項董事名

額中，獨立董事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

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董事選舉採公

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之候選人提

名制度，其提名方式依公司法及其他相

關法令之規定辦理，連選得連任。有關

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

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方式與選任方

式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依相關規定辦理

之。全體董事所持有股份總額悉依主管

機關訂定之『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

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辦理之。 

略 

依「臺灣證券交

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上市公司

董事會設置及

行使職權應遵

循事項要點」修

訂條文。 

第十九

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3%~5%為

員工酬勞(本項員工酬勞數額之 45%應

為基層員工分配酬勞)，以及不高於

1.5%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計虧損

時，應預先保留擬補數額。 

略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3%~5%為

員工酬勞，以及不高於 1.5%為董事酬

勞。但公司尚有累計虧損時，應預先保

留擬補數額。 

略 

配合「證券交易

法」第 14 條第 6

項法令，爰修訂

相關規定。 

第十九

條之一 

本公司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得於每半

會計年度終了後為之。盈餘分派以現金

發放者，依公司法第二百二十八條之一

及第二百四十條第五項規定由董事會

決議辦理，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分派前三季盈餘時，應先預估並

保留應納稅捐、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依法彌補虧損及提列法定盈餘公積。但

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時，得不

再提列。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

稅捐，彌補往年虧損，次提百分之十法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

稅捐，彌補往年虧損，次提百分之十法

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

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另依法令或

主管機關規定提列或迴轉特別盈餘公

積，其餘除分派股息外，如上有盈餘併

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

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增加盈餘分派

之彈性，讓投資

人可以及早獲

得投資報酬，爰

修訂本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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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

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另依法令或

主管機關規定提列或迴轉特別盈餘公

積，其餘除分派股息外，如尚有盈餘併

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

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第廿一

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二

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三年四月二

日，(中間略)，第三十六次修正於民國

一一四年六月十六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二

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三年四月二

日，(中間略)。 

新增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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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冠軍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

第二條： 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C901010 陶瓷及陶瓷製品製造業

C901070 石材製品製造業

H701040 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H701060 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C901060 耐火材料製造業

C802990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之一： 本公司應業務需要得辦理與關係企業或同業間之相互保證業務，本公司

得視業務上之必要，對外轉投資，其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

超過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總額百分之四十限制。

第三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灣省苗栗縣，必要時得經董事會之議決於國內外各

地設立分公司或工廠。

第四條： (刪除) 

第二章 股份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額定為新台幣伍拾億元整，分為伍億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

拾元，其中未發行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前項資本總額中保留伍佰

萬股供認股權證、附認股權公司債及附認股權特別股行使認股權使用，

授權董事會得分次發行。本公司得經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出

席之股東會及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以低於實際買回股

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或以低於市價之認股價格發行員工認股權憑

證。

第五之一條： (刪除) 
第六條：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關登錄。

第七條： 本公司股東辦理股票轉讓、設立權利質押、掛失、繼承、贈與及印鑑掛

失、變更或地址變更等股務事項，除法令、證券規章另有規定外，悉依

『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辦理。

第三章 股東會

第八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

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九條： 股東原則每股有壹表決權，其不滿一股之表決權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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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依法自己持有之股份無表決權。

第四章 董事

第十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人，任期為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者選任之，前項

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三分之一，

董事選舉採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之候選人提名制度，其提名方式

依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

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方式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依

相關規定辦理之。全體董事所持有股份總額悉依主管機關訂定之『公開

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辦理之。

一般董事連選得連任；獨立董事不得連續超過三屆。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並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

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第十條之一： 董事於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授權董事會為

其購買責任保險，以降低並分散董事因違法行為而造成公司及股東重大

損害之風險。

第十一條： 董事依法推選壹人為董事長，並得推選壹人為副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

表本公司，對內為股東會、董事會主席並依照法令章程及股東會、董事

會之決議執行本公司一切事務。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

副董事長代理之，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

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十一條之一：董事會應至少每季召開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召集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事

時，得隨時召集之。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電子方式或傳真方

式通知各董事。

第十二條： 董事組織董事會，其職責如下：

一、 各項重要章則及公司章程之釐定及修改。

二、 業務方針之決定及修定。

三、 預算及決算之審查。

四、 盈餘分配或虧損彌補之擬定。

五、 轉投資及對他公司貸款及資產抵押之核可。

六、 重要財產及不動產購置與處分之擬定及核定。

七、 重要人事之決定。

八、 對關係企業背書、保證、承兌超過董事會所訂定之總額度時，須

提報董事會核可。

九、 本公司重要組織之建立，調整及撤銷與其他重要事項之決定。

十、 其他依據法令規章及股東會所賦與之職權。

第十三條： 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董事會時得出具委託書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行使其

表決權，但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十四條： 本公司另得依法設置其他功能性委員會

第十五條： 本公司董事之報酬，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授權

董事會依業界慣例通常水準議定之。董事會得決議依業界慣例通常水準

酌給董事車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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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經理人

第十六條： 本公司得設總經理一人，並得設經理若干人輔助總經理處理事務，總經

理承董事會之命綜理本公司一切業務，其任免均依法執行之。

第六章 會計

第十七條： 本公司會計年度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十八條： 本公司之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編造下列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

前交審計委員會查核並由審計委員會出具報告，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一、 營業報告書。

二、 財務報表。

三、 盈餘分配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十九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3%~5%為員工酬勞(本項員工酬勞數額之45%
應為基層員工分配酬勞)，以及不高於 1.5%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計

虧損時，應預先保留擬補數額。

前項所稱之年度獲利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董事酬勞前

之利益。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該

一定條件由董事會訂定之。

第十九條之一：本公司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得於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為之。盈餘分派

以現金發放者，依公司法第二百二十八條之一及第二百四十條第五項規

定由董事會決議辦理，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分派每半年如有盈餘時，應先預估並保留應納稅捐、員工酬勞及

董事酬勞，依法彌補虧損及提列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

收資本額時，得不再提列。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捐，彌補往年虧損，次提百分之十

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另依

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列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其餘除分派股息外，如尚

有盈餘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

派之。

第十九條之二：本公司目前產業發展成熟，獲利穩定且財務結構健全，為求永續經營及長

遠發展且基於公司未來資金需求及長期營運規劃等，得由董事會依當時營

運狀況、兼顧股東權益、平衡股利政策及資金需求規劃等擬具分派案，提

報股東會決議。

盈餘分派得以現金股利或股票股利方式之方式發放，惟股票股利分派之比

例以不高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五十(50%)。
第二十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第七章 附則

第廿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二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三年四月

二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四年一月二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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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廿四日，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二年六月廿三日，第五次修正於民

國七十三年五月九日，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一月五日，第七次修正

於民國七十八年五月廿二日，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廿八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三月三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廿

五日，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五月十五日，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

十年四月二日，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十二月七日。第十四次修正於

民國八十一年三月廿五日，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

年四月六日，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第十九次修正

於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第廿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十五

日，第廿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第廿二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年六月十五日，第廿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四日，第廿四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六日，第廿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三

日，第廿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第廿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第廿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六日，第廿九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日，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一００年六月二十八

日，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三年六月十八日，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

一 0 四年六月十六日，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第

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七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三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九年六月十六日，第三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四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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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冠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資料

全體董事應持有法定股數為 19,520,194 股，截至 114 年 6 月 16 日止董事持股如下：

普通股 姓 名 選任日期 任期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股 數 持有比率

董事長
台裕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林榮德

1130619 3 年 17,142,759 4.39%

董事
台裕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林祐宇

1130619 3 年 17,142,759 4.39%

董事
華益實業(股)公司

代表人林和村
1130619 3 年 9,931,500 2.54%

獨立董事 龔書章 1130619 3 年 0 0%

獨立董事 楊明勳 1130619 3 年 0 0%

獨立董事 陳美華 1130619 3 年 0 0%

獨立董事 巫恒翊 1130619 3 年 0 0%

全體董事股數小計 27,074,259 6.93%

全體董事股數合計 27,074,259 股，佔已發行股數 6.93%。

註 1：依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

註 2：於 107 年 6 月 26 日起本公司成立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之職能。

 

  

-42-



附錄二 

冠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冠軍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

第二條： 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C901010 陶瓷及陶瓷製品製造業

C901070 石材製品製造業

H701040 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H701060 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C901060 耐火材料製造業

C802990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之一： 本公司應業務需要得辦理與關係企業或同業間之相互保證業務，本公司

得視業務上之必要，對外轉投資，其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

超過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總額百分之四十限制。

第三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灣省苗栗縣，必要時得經董事會之議決於國內外各

地設立分公司或工廠。

第四條： (刪除) 

第二章 股份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額定為新台幣伍拾億元整，分為伍億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

拾元，其中未發行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前項資本總額中保留伍佰

萬股供認股權證、附認股權公司債及附認股權特別股行使認股權使用，

授權董事會得分次發行。本公司得經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出

席之股東會及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以低於實際買回股

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或以低於市價之認股價格發行員工認股權憑

證。

第五之一條： (刪除) 
第六條：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關登錄。

第七條： 本公司股東辦理股票轉讓、設立權利質押、掛失、繼承、贈與及印鑑掛

失、變更或地址變更等股務事項，除法令、證券規章另有規定外，悉依

『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辦理。

第三章 股東會

第八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

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九條： 股東原則每股有壹表決權，其不滿一股之表決權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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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依法自己持有之股份無表決權。

第四章 董事

第十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人，任期為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者選任之，前項

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

董事選舉採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之候選人提名制度，其提名方式

依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連選得連任。有關獨立董事之專

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方式與選任方式及其他

應遵循事項，依相關規定辦理之。全體董事所持有股份總額悉依主管機

關訂定之『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辦理

之。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並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

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第十條之一： 董事於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授權董事會為

其購買責任保險，以降低並分散董事因違法行為而造成公司及股東重大

損害之風險。

第十一條： 董事依法推選壹人為董事長，並得推選壹人為副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

表本公司，對內為股東會、董事會主席並依照法令章程及股東會、董事

會之決議執行本公司一切事務。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

副董事長代理之，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

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十一條之一：董事會應至少每季召開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召集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事

時，得隨時召集之。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電子方式或傳真方

式通知各董事。

第十二條： 董事組織董事會，其職責如下：

一、 各項重要章則及公司章程之釐定及修改。

二、 業務方針之決定及修定。

三、 預算及決算之審查。

四、 盈餘分配或虧損彌補之擬定。

五、 轉投資及對他公司貸款及資產抵押之核可。

六、 重要財產及不動產購置與處分之擬定及核定。

七、 重要人事之決定。

八、 對關係企業背書、保證、承兌超過董事會所訂定之總額度時，須

提報董事會核可。

九、 本公司重要組織之建立，調整及撤銷與其他重要事項之決定。

十、 其他依據法令規章及股東會所賦與之職權。

第十三條： 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董事會時得出具委託書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行使其

表決權，但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十四條： 本公司另得依法設置其他功能性委員會

第十五條： 本公司董事之報酬，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授權

董事會依業界慣例通常水準議定之。董事會得決議依業界慣例通常水準

酌給董事車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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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經理人

第十六條： 本公司得設總經理一人，並得設經理若干人輔助總經理處理事務，總經

理承董事會之命綜理本公司一切業務，其任免均依法執行之。

第六章 會計

第十七條： 本公司會計年度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十八條： 本公司之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編造下列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

前交審計委員會查核並由審計委員會出具報告，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一、 營業報告書。

二、 財務報表。

三、 盈餘分配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十九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3%~5%為員工酬勞，以及不高於 1.5%為董

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計虧損時，應預先保留擬補數額。

前項所稱之年度獲利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董事酬勞前

之利益。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該

一定條件由董事會訂定之。

第十九條之一：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捐，彌補往年虧損，次提百分之十

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另依

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列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其餘除分派股息外，如上

有盈餘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

派之。

第十九條之二：本公司目前產業發展成熟，獲利穩定且財務結構健全，為求永續經營及長

遠發展且基於公司未來資金需求及長期營運規劃等，得由董事會依當時營

運狀況、兼顧股東權益、平衡股利政策及資金需求規劃等擬具分派案，提

報股東會決議。

盈餘分派得以現金股利或股票股利方式之方式發放，惟股票股利分派之比

例以不高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五十(50%)。
第二十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第七章 附則

第廿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二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三年四月

二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四年一月二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一年

十二月廿四日，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二年六月廿三日，第五次修正於民

國七十三年五月九日，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一月五日，第七次修正

於民國七十八年五月廿二日，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廿八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三月三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廿

五日，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五月十五日，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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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四月二日，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十二月七日。第十四次修正於

民國八十一年三月廿五日，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

年四月六日，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第十九次修正

於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第廿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十五

日，第廿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第廿二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年六月十五日，第廿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四日，第廿四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六日，第廿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三

日，第廿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第廿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第廿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六日，第廿九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日，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一００年六月二十八

日，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三年六月十八日，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

一 0 四年六月十六日，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第

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七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三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九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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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冠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 一 條：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上

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 二 條：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 三 條：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編製議事手冊，並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

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東，得於三十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方式為之；

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

股股東，得於十五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方式為之。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

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

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

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

列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

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列入議案。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

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性提案，程序上應依公司法第 172 條

之 1 之相關規定以 1 項為限，提案超過 1 項者，均不列入議案。另股東所提

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列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受理

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列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

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

規定之議案列於開會通知。對於未列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

說明未列入之理由。

第 四 條：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

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

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

限。

第 五 條：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

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

時間。

-47-



第 六 條：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 (以下稱股東)簽到，

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

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

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

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 七 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

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

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

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

之。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參與出席。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列席股東會。

第 八 條：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

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 九 條：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

相關資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

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

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

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

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

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

決。

第 十 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

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

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

行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

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

繼續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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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

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

之投票時間。

第十一條：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

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

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

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二條：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

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灌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

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

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十三條：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 179 條第二項所列無表決權者，

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

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

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

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

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

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

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

總數，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

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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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包含統計之權數，

並作成紀錄。

第十四條：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

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落選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

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

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

止。

第十五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

之要領及其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揭露每位候選

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前項決議方法，係經主席徵詢股東意見，股東對議案無異議者，應記載「經

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通過」；惟股東對議案有異議時，應載明採票

決方式及通過表決權數與權數比例。

第十六條：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

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

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七條：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

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

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八條：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

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

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第十九條：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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